
证券代码：300900 证券简称：广联航空 公告编号：2026-083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广

联航空（自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广联）的通知，获悉自贡广联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签署了《零件加工采

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6,454.70万元，合同标的为

一批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壁板组件。

2、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

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次合同

对相关客户形成依赖。

4、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双方均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法律

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

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

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自贡广联的通知，获悉自贡广联与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

签署了《零件加工采购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6,454.70万元，合同标的



为一批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壁板组件。合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5,712.12万元，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64%，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合同交易对象为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公司已按照行业管理规定履行了

必要审批程序，并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豁免披露交易对手方的具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述交易对手方及其控制的下属单

位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合同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航空工业集团发生类似交易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金额（万元）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2023 454.01 0.61

2024 5,353.93 5.11

2025 7,181.72 7.09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为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资产规模和交易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

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对手方：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

合同类型：销售合同

合同标的：一批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壁板组件

合同含税金额：人民币 6,454.7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肆佰伍拾肆万柒仟

元整）

合同履约期限：具体交货进度按照合同规定或客户的交货计划执行。



合同条款已对产品交付、产品价格、质量要求、技术标准、验收标准、售后

服务、结算方式与期限、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涉及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要求等信息，公司按相关规定履行

审批程序，豁免披露。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5,712.12万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64%，预计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前瞻布局航空复合材料与大型无人机配套领域，自相关项目研发初期便

深度介入，全程参与机型设计配套、样件试制、成型工艺验证等全流程工作，现

已构建起涵盖“材料研发-零件成型-部件装配”的全链条制造体系。依托前期多

年技术沉淀与型号配套经验，持续获得主机单位批量订单，实现无人机业务稳步

放量。本次合同的成功落地，正是公司前置研发投入、型号深度跟进所形成的产

业化成果，印证了公司的产品品质与批量交付能力获得客户持续认可，标志着公

司大型无人机核心结构件业务业务正式步入批量供货、产业化放量新阶段，将对

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形成积极拉动，夯实无人机业务增长基础；能够有效释放自贡

地区产能，夯实公司在航空航天复合材料配套细分赛道的行业站位，持续强化核

心市场竞争壁垒；同时，有利于持续深化公司与核心航空主机单位长期合作粘性，

为后续同系列机型批量订单拓展奠定基础。

公司将紧抓无人机产业轻量化与国产化需求持续扩容的市场机遇，依托完备

成熟的产线布局与积淀深厚的复材核心技术储备，迭代完善无人机全系列产品矩

阵，持续挖掘业务增长动能，拓宽公司业务长期增长空间。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

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双方均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法律法规、

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



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

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对单个客户的合同预计销售金额超过 5,000.00万元时，将在收到客户各

类合同等文件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跟进并持续披露该项目后续重要进展，并在

后续保持一致性与持续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